青龙满族自治县烟草专卖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青烟处[2026]第006号

当事人：马某某   性别：女     年龄：40岁      职业：个体工商户    

联系电话：186****8694
户籍地址：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青龙镇
2025年12月15日14时25分我局两名执法人员(李强03030352023、田敬祎03030352017)出示检查证后依法对青龙满族自治县青龙镇小静超市进行检查,经现场负责人同意,在其经营场所柜台内发现违法违规卷烟,当事人马某某有涉嫌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违法行为,现场查获涉嫌违法卷烟南京(十二钗烤烟)壹拾叁(13)条,共计壹(1)个品种壹拾叁(13)条卷烟,卷烟包装完好,卷烟条码完好(涉案卷烟码段为3310***等卷烟非青龙满族自治县青龙镇小静超市本店卷烟)。当事人马某某在案发现场,无法提供上述卷烟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合法有效证明。经请示局领导批准同意,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上述卷烟进行先行登记保存。现场采取了物品抽样、拍照、录像、证据复制等措施。
经核实该零售户合法持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许可证号为:130321103425,有效期为2022年07月07日至2026年11月30日。经立案调查，供述查获的卷烟是当事人马某某对象去浙江旅游时以零售价用现金购买回来的，一共购买了13条，卷烟还未销售被我局执法人员查获，无违法所得。涉案卷烟经河北省烟草质量监督检测站鉴定，涉案卷烟均为真品卷烟，价值人民币叁仟陆佰肆拾元整（3640.00元）。
当事人对以上事实供认不讳，且有现场笔录、检验报告、询问笔录、涉案烟草物品核价表以及复制提取的当事人身份证复印件、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副本复印件、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现场拍摄的卷烟照片、被先行登记保存的卷烟作为佐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企业或者个人，应当在当地的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并接受烟草专卖许可证发证机关的监督管理”，构成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违法行为。

鉴于以上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六条：“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可处以进货总额5%以上10%以下的罚款”和依据冀烟法〔2021〕36号河北省烟草专卖局关于修订《河北省烟草专卖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执行标准》的通知中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违法行为的第三档：“违法进货卷烟总额在3000元以上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进货总额9%以上10%以下的罚款”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马某某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处以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卷烟总额人民币叁仟陆佰肆拾元整（3640.00元）9%的罚款的行政处罚，计人民币叁佰贰拾柒元陆角整（327.60元）。现要求当事人：
自接到本处罚决定书15日内，可直接扫描缴款通知单缴纳罚款（付款期限为10个工作日，节假日顺延，过期无效）或持“缴款识别码”到本级财政开户行任意网点的柜面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秦皇岛市烟草专卖局或者向青龙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青龙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不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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